集体宿舍管理规定
1. 目的
加强集团宿舍区的文明建设，使职工有一个清洁、宁静、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特制定本规定。

2. 适用范围
本集团的集体宿舍区。

3. 术语和定义
集体宿舍：集团为员工提供的就寝的集体场所。

4. 职责

4.1 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为集体宿舍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员的安排及其他宿舍工作的安排。

4.2 宿舍门卫：负责宿舍的正常秩序及晚上的安全巡逻。

4.3 房管员：负责宿舍的卫生监督，宿舍内部公共设施宿舍物品的发放及管理，人员住房情况的监督并负责向总裁办行政管理组/电子元件总经办上报。

5. 工作流程及内容

5.1 门卫管理

5.1.1 公司宿舍设立门卫处，实行一天24小时值班制。

5.1.2 门卫处设立2位门卫，实行白天与晚上轮班制，做好值班签到。

5.1.3 大门开启时间是6∶00～22∶00，在非开启时间里大门要进行上锁。

5.2 人员进出规定

5.2.1 员工进入宿舍要凭厂牌或厂服。

5.2.2 外来人员无特殊原因不能进入宿舍，如因特殊原因需进入宿舍的，必须到门卫处登记。

5.3 住宿人员管理规定

5.3.1 宿舍住宿人员要服从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的安排。

5.3.2 同宿舍人员应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文明礼貌，和睦相处。

5.3.3 住宿人员不能私自调换宿舍。

5.3.4 不准在宿舍区高声喧哗，午休时间和晚上放电视、音响应注意调小音量，以免影响他人休息。

5.3.5 未经行政部同意不得擅自留任他人住宿。

5.4 个人卫生管理规定

5.4.1 每个宿舍每天要进行值日，并要制定人员值日表。

5.4.2 个人宿舍内要保持清洁干净，垃圾不能堆放在地上，要及时清理。

5.4.3 各宿舍严禁向公共区域倾倒垃圾，或将本宿舍垃圾向公共区域清扫，严禁向窗外仍果皮、纸屑

5.4.4 不得在宿舍内就餐。

5.4.5 房管员每月要对各宿舍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并上报行政部。

5.4.6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每月要公布宿舍卫生检查奖罚情况。

5.5 公共卫生管理规定

5.5.1 公共区域要放置垃圾桶，并要在明显位置标示清楚。

5.5.2 公共区域必须要有专门的清洁工进行清扫，保持宿舍公共环境的卫生，整洁。

5.5.3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负责公共区域卫生打扫情况的监督。

5.6 宿舍安全管理规定

5.6.1 宿舍区必须根据消防安全要求配备消防器材。

5.6.2 每月必须定期由消防安全人员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登记，确保消防设施的有效性。

5.6.3 宿舍区必须设立卫生室，并要有专人管理。

5.6.4 宿舍内不得乱拉电线及插座、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如电炉、电热棒等），要做到安全用电。

5.6.5 不准在宿舍私藏管制刀具及其他违禁物品。

5.6.6 严禁攀爬宿舍围墙、门窗。

5.6.7 不得酗酒闹事以及具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5.6.8 宿舍楼道、过道的路灯要保证正常，楼道要安装应急灯。

5.6.9 宿舍内严禁藏放易燃易爆物。

5.6.10 当发生火灾时必须要及时拔打110进行报警，同时疏散全体住宿人员。

5.7 其他管理规定

5.7.1 宿舍申请流程（见附件1：《宿舍入住流程》）

5.7.2 违返宿舍规定处罚规定（见附件2：《宿舍处罚管理规定》）

6. 相关记录

《宿舍卫生检查表》

7. 附件

附件1：《宿舍入住流程》

附件2：《宿舍处罚管理规定》

《集体宿舍管理规定》附件1：

宿舍入住流程

1. 凡需入住公司宿舍的员工必须填写《员工宿舍入住申请书》，经负责人审批，各公司综合办确认后方可安排住宿（新员工凭入厂手续安排住宿）。凡未经行政部批准，擅自入住宿舍的员工，一经核实，集团行政办/华仪电气综合办将责令其即日迁出宿舍，给予全厂通报批评，并取消三个月申请入住宿舍的资格。如仍不迁出者，公司将按实际居住时间，收取房租，房租将从工资中扣除。

2.乐成镇内人员原则上不予安排宿舍，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本人提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行政部批准后，可以安排入住：

2.1 因工作需要，每周有二天以上或每月有六天以上加班的。

2.2 因上班路程较远（乘车需40分钟以上），可能影响正常上班时间的。
3. 行政部依据性别、级别、部门、工位、班位将其安排到相应的宿舍，并发出《员工入住安排通知书》。

4. 员工须在行政部填写《宿舍钥匙领用表》，领取相应房间的钥匙。

5. 员工将《员工入住安排通知书》交到宿舍管理员（保安）处，经门卫登记后入住指定的房间。

6. 凭《寝室物品领取通知单》在宿舍物品管理员处领取生活用品。

7. 员工入住宿舍后，检查相关设施是否按要求配备齐全。如有缺少，应立即向行政部报告。不准移用他人物品或私自调动床位。

8. 宿舍迁出

8.1 员工离厂前应交验床位及所领公物，离厂手续办理结束后，必须当天搬离宿舍。否则,如宿舍失窃或发生其它意外情况公司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8.2 因个人原因需迁出宿舍的员工，必须到行政部办理迁出手续，并上交所领公物。如未经批准擅自迁出者，将给予通报批评，自迁出之日起二年内取消入住资格。
《集体宿舍管理规定》附件2：

宿舍处罚管理规定

1、员工入住宿舍后出现下列情况者，将视为不是很需要住宿的员工，分别做出如下安排：

2、入住宿舍时间每周不足3天或每月不足12天的，将被通知迁出宿舍。

3、因工作需要，每周住宿不满2天，或每月累计住宿不满6天，将被通知迁出宿舍。

4、行政部查房连续两次不在宿舍者，如无法说明合理的理由，同时无法出据每周住2天以上的相关证明的，将被通知迁出宿舍。

5、如被通知迁出宿舍的员工，不愿意迁出者，公司将按实际居住时间，收取房租（50元/m2/年×房间实际面积×居住时间÷房间标准人数），房租将从工资中扣除。

6、擅自调换宿舍这者，罚款20元。

7、乱仍乱倒垃圾者将给予20元的罚款。
8、宿舍卫生评比最清洁宿舍奖励50元，最差宿舍罚款50元。

9、私自使用大功率电器乱拉乱接电线及插座者处以100元以上的罚款。

10、擅自配制大门钥匙者50元罚款，丢失者每把罚款10元，大门锁更换一套30元。住宿员工应爱护宿舍内各种公物及设施，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11、 私藏禁物、酗酒闹事者罚款100元，情节严重者，依法送公安机关处理。

12、 第一次赌博者给予罚款50元，并不准参与当年年终评奖。第二次赌博者给予解雇处理。

13、行政部将定期给集体宿舍的入住员工进行综合评分，每位员工原始积分为10分，每月评分排名最差或总分低于3 分的员工将降低住宿等级，直至迁出宿舍，综合评分月最高奖励为人民币50元，每月分数累加，年底评分最高的奖励人民币200元，评分方法见下表（本评分与公司奖罚管理办法不互相抵免）：
	序号
	减   项
	减分
	增   项
	增分

	1
	赌博
	5
	救火有功
	5

	2
	偷盗
	5
	抓到窃贼
	3

	3
	私自调整宿舍
	3
	拾到钱物交还失主
	3

	4
	私自带他人入住
	3
	宿舍卫生合格的寝室长
	1

	5
	私自移动宿舍物品
	3
	举报违规行为得到证实
	1

	6
	酗酒闹事
	3
	参加公共区域的打扫活动
	1

	7
	打架
	3
	宿舍卫生合格
	0.5

	8
	宿舍卫生不合格的当天值日员工
	2
	个人床上卫生清洁
	0.5

	9
	使用违规电器
	2
	
	

	10
	个人床位卫生不合格
	1
	
	

	11
	空室开空调或开窗用空调
	1
	
	

	12
	私拆封条乱接空调插头的
	1
	
	

	13
	高声喧哗被管理员警告
	1
	
	

	14
	空室开灯，浪费水资源
	1
	
	

	15
	其它
	≥0.5
	
	


